2025年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公开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的要求，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，应当依法及时公开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信息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结合我公司实际情况，现将2025年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公开如下：
企业名称：广东恒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902MA4WYHWRX4

法人代表：于迪
注册地址：茂名市环市北路59-2号（茂南石化工业园内）
环保负责人及电话：欧健 18813448392
	序号
	废物名称
	危险废物类别
	危险废物代码
	本年度计划产生量（吨）
	上年度实际产生量（吨）
	产生环节
	形态
	危险

特性
	危险废物去向
	备注

	S1
	废催化剂包装桶
	HW49
	900-041-49
	55.32
	163.9
	废催化剂包装容器
	固态
	T
	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
	

	S2
	废催化剂包装物
	HW49
	900-041-49
	7.243
	7.364
	废催化剂包装容器
	固态
	T
	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
	

	S3
	废油漆桶
	HW49
	772-006-49
	2.58
	2.72
	设备、设施维护保养
	固态
	T/I
	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
	

	S4
	高磁剂
	HW50
	251-017-50
	83.81
	245.8
	FCC磁分离装置
	固态
	T
	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
	

	S5
	实验室废容器
	HW49
	900-041-49
	0.2164
	0.8757
	分析化验
	固态
	T/C
	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
	

	S6
	化验室废液
	HW49
	900-047-49
	2.499
	8.05
	分析化验
	液态
	T/C
	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
	


污染防治措施：

对产生的危险废物，采用由专人负责、分类收集、存放，按危险废物类型和性质分类处置。

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要求，委托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单位进行收集、处置，每年2月底前向生态环境局申报本单位年度危险废物管理计划。

危险废物转移时，填写转移联单并存档。
严格按照经营许可范围收集危险废物，入库、出库确认包装完好。
应急处置措施：
危险废物发生泄漏时，第一发现人立即向公司领导报告，马上通知废物仓库管理人员和安全员，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方式进行应急处置工作，防治污染扩大。若有人受伤，应及时送医救治。

现场处置人员穿戴好防护服装、防毒面具等劳保防护用具，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及操作规范对现场进行处置。
责任区：危险废物贮存区域        急救电话：120        消防电话：119
